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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文明進展的動力相當程度是來

自努力想掌握時間，並進而企圖抵抗時

間的滔滔流逝不復返。人們很早就知道

自己生活在時間的規律中。如果大自然

的時間運轉不具規律性，如一年四季沒

有固定順序，即某一年是春、冬、秋、

夏，而另一年是夏、冬、秋、春等無規

則，則農業及畜牧業幾乎無法進行；如

果一天的長短不一且無規律，如某一天

是十一單位（小時）長度，而另一天突

然是三十七單位（小時）的長度，則人

們的生理作息必將大亂。由此可見，人

類生存的可能性一方面是與時間律動一

起共構，另一方面則透過對四季時間律

動的掌握，方能有效地進行狩獵、畜牧

業與農業。但是，人類文明不僅起於及

止於順應時間規律，還因為想要抵抗時

間規律而進一步發展。原本某個季節才

能吃到的作物，透過保存技術的發展而

於四季皆可享用；或者，透過生物技術

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
一個文化再生產的考察

林崇熙

摘要

「時間性」與鏡像共生的「去時間性」都影響著文物在其所處脈絡

的角色、功能與意義。而文物進入博物館場域後，博物館以「再時間

化」與「再去時間化」再賦予文物新意義、新角色與新功能。「時間

性」常意涵著品質與信賴，「時間距離感」帶來「異文化感」蘊含的

「特殊性」與「奇異性」，「時間轉換點」提供了新價值的誕生機會。

而文物在不同樣態的「去時間性」中各得到懷舊感、神聖位階、經典

性及促進認同政治等，使得文物得到超乎物質功能的意義與角色。當

博物館基於各種立場或意識型態檢選某些文物後，此場域剝離了文物

原有的時空脈絡及功能，從而透過博物館「再時間化」式的展示來賦

予文物新時間序列、新詮釋與新角色。博物館將文物入藏、登錄、修

復、展示時，亦都同時蘊含著博物館對文物「再去時間化」的作用，

在權力╱知識╱時間的三角聯盟消弭了文物的本質性真實後，使得博

物館得到詮釋彈性的機會，而以文物演出遂行各式各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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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展將原本某個季節才能生長的作物

改良至四季皆可收成；或者，原本應該

栽種一段時間才能收成的作物，透過夜

間燈光、賀爾蒙、催花技術等，而可改

變栽種期程。也就是說，由於人們企圖

抵抗時間原本的規律性，因而促使各種

科技文明的發展。除了對物理時間及生

理時間的掌握與抵抗外，人們還因著文

化發展而出現「歷史時間」、「社會時

間」、「神聖時間」、「制度時間」、「系

譜時間」等文化時間（黃應貴，1999）
。這些文化時間分別相應於各社會文化

脈絡之社會、政治、權力、認同等需求

而發展出來，通常具有高度的在地性與

社群性。這些文化時間固然各有其原定

的目的與功能，但也可能透過對其之抵

抗所導致的「去時間化」，而發展出另類

的目的與功能。各類文物一方面是人類

文明歷程中的產物，另一方面也在文化

時間的形成與「去時間化」的歷程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除了當下的角色與

功能外，當文物經歷時間洗禮而進入博

物館成為典藏品、研究標的與展示品

後，其在展示做為一種「演出」的情況

下，又因著博物館「再時間化╱再去時

間化」的再配置與再詮釋，將再度發展

出不同的文化角色與功能。

時間性：意義與流變

在文化的動態發展中，時間最特殊

的魔力不在於前述的物理時間、生理時

間及相應的產業時間，而在於物件透過

時間的參與及加持後，竟然能發展出截

然不同於原本使用當下的角色、功能、

詮釋與意義。而正因為時間能對物件的

意義詮釋產生積極作用，也使得相對的

「去時間化」將能對物件產生另一種特殊

的意義詮釋作用。

當代許多文化研究顯示了透過「歷

史」、「傳統」、「集體記憶」等策略與

方式，可相當程度地塑造人們的價值觀

與認同感；在個人層次型塑了「我是誰」

的認同，在社會層次型塑了各式各樣的

身份，在國家層次協助了民族國家的興

起(Giles & Middleton, 1999: 35~51)。這
些「歷史」、「傳統」、「集體記憶」等

都有著共同的特質，就是「時間性」。無

獨有偶地，當代許多文化活動與產業行

銷也都透過「時間性」來加持，例如古

蹟之旅、懷舊餐廳、各式文化節、家譜

寫作、地方文史書寫、參觀博物館、古

董拍賣、復古風流行服飾等。換句話

說，我們在所處的生活環境不斷地參與

著「歷史感」的型塑，也就不斷地強化

「時間性」的作用力。

然而，我們得問：為何「時間性」

具有上述如此的作用力？先從個人生活

層次來看。生活中處處可見的老店、傳

統小吃、古老廟宇、古蹟、古董店、老

匠師、傳統技藝等都有一個共同特質，

就是「通過時間的試煉」而仍然受到喜

愛；換句話說，一家店能夠傳承久遠，

當是因為品質良好值得信賴；傳統小吃

能成為地方特色，是在時間考驗下而一

直帶給人們幸福的感覺；一棟建築要能

成為古蹟更是困難重重，必得符合幾個

基本條件：其一需要品質優良來經歷時

間的考驗（諸如震災、風災、火災、水

災、兵災、都市開發等天災人禍）；其

二需要能在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等

方面具有價值者；其三需要使用者存著

愛護的心情來善加使用與維護；其四需

要後世者喜愛此物件或技術，而願意加

以保存與活化（林崇熙，2005a）。這些
老店、傳統小吃、古蹟等承載著不僅是

技術方面的「品質」與「信賴」，更是技

藝者不斷精進技藝、愛惜名聲、用心維

護，方能通過時間的考驗，而成為受到

人們讚賞的文化資產。因此，「時間性」

代表著在重重的環境變遷、品味變遷、

典範變遷、市場競爭等試煉下而仍然不

僅存活而且受到喜愛，這就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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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證與「信賴」的象徵。

其次，時間的洗禮創造了藝術品或

文化資產的價值感。此價值感來自兩個

層次。其一，文化資產之所以被談成是

值得保存，乃因被談成具有「意義」、

「特殊性」、「時間唯一性」（第一、最

後、⋯）、「無法再現」等「價值」，而

這些「價值」都得透過時間流逝的歷練

與篩選方能呈現。換句話說，這些所謂

的「意義」、「特殊性」、「時間唯一

性」、「無法再現」等「價值」，並不是

本質性存在，而是在融入時間因素後，

方才在某種時空脈絡中被論述出來（註

1）。其二，因為「時間距離感」造成
「異文化感」，從而透過「異文化感」蘊

含之「特殊性」與「奇異性」而營造出

相對的美感，方能成就藝術品或文化資

產的價值感。此奇異的美感一方面塑造

了文化資產的邊界性（即排除了時間晚

近者），另一方面又透過邊界的建立來營

造價值感的堡壘。我們可從負面的案例

來看，例如近年文建會清查國營事業產

業文化資產過程中，基於臺灣書店在臺

灣教育史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建議臺北

市政府評估登錄歷史建築或指定古蹟以

資紀念；然而，臺北市政府古蹟審議委

員會將此提議否決，其理由是：

建築物建於民國79年，距今僅十四
年，屬十層樓鋼筋混凝土之現代建築

物，已非原始臺灣書店之建築物，又建

築外觀及內部亦無特殊藝術價值，周遭

現代高樓林立，無法形塑歷史氛圍（註

2）。

也就是說，臺北市政府古蹟審議委員會

並不在意臺灣書店在臺灣教育史上的重

要歷史意義，而僅就其現代建築的淺短

年代與樸質外觀來判定，自然就容易否

決其文化資產地位了。相同地，臺南縣

政府亦以「建築無特色」及「年代不久

遠」等理由否決了龍崎炸藥工廠的古蹟

指定申請（註3），此即審查委員會沒有
瞭解龍崎炸藥工廠的歷史意義、社會特

殊性及所處月世界地形之特殊性之故。

許許多多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築被排

除在古蹟指定之外，常常是因為距離當

今太近，缺乏「時間距離感」來營造

「異文化感」所蘊含的「特殊性」與「奇

異性」（林崇熙，2005b）。換句話說，
文化資產價值感的生成就在於「時間性」

發生了作用。

「時間性」的作用無須長久，而在於

「時間轉換點」所造成的變異效果。數百

年來臺灣西海岸鹽田不斷地隨著民生與

產業的需求而擴展達六千餘公頃。鹽業

發展混合著鹽工辛苦血汗、國家稅賦政

策與專賣制度、公司經營管理、鹽鐵與

火船等運輸系統、鹽產銷售系統、鹽業

技術開發、鹽工經驗累積、鹽警與鹽賊

鬥法鬥智等，方能成就各家各戶廚房架

上的一罐食鹽。然而，在2002年鹽田全
面廢曬後，鹽的意義產生了變化。在廢

曬前，鹽田是國家專賣控管下的鹽業生

產地及鹽工討生活的所在；在廢曬後，

短短的幾年間，隨著臺鹽公司民營化而

將大部分鹽田減枝繳庫給國有財產局、

地方文史工作者的鄉土情懷（註4）、文
化生態觀光風潮的興起、產業文化資產

議題的提出與政策的執行（註5）及國
家風景區的劃定等（註6），不但是鹽田
地景地貌開始改變，連鹽工也從原本的

生產者角色轉變成「文化鹽工」、「鄉土

導覽員」、「鹽田博士」，更從辛苦的勞

力者轉換成自信自尊的文化分享者與技

藝傳承者。這些改變都源自於「鹽田廢

曬」此「時間轉換點」。

鹽田加上了時間的作用力後，某一

塊鹽田被標舉為清朝吳尚新開闢的第一

塊瓦盤鹽田、某一塊鹽田被標定為日本

資本家投資的第一塊工業鹽田、某一塊

鹽田是第一塊機械化鹽灘、某一塊鹽田

是最後一塊土盤鹽田、⋯等等，而使得

一塊塊鹽田有了自己的名字、符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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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與意義，而不再只是鹽生產地而已。

這些「鹽田歷史」是鹽田廢曬之後才

「生產」出來的「意義」，而不在過去數

百年的歲月中自然而然地被陳述著。其

次，隨著文化觀光與生態旅遊風潮的興

起，七股鹽場在廢曬後轉化成七股生態

旅遊、鹽山休閒區、鹽業博物館、鹹冰

棒、鹽田風味餐等等的文化觀光組合。

北門鹽場廢曬後轉化成雲嘉南國家濱海

風景區管理處權力中心，也配合著井仔

腳以觀光式復曬鹽田為主的生態旅遊。

安順鹽田則在廢曬後，透過勞委會多元

就業方案與文建會地方文化館經費支助

而轉型為鹽田生態村，其原有之鹽田則

從生產性轉成體驗式觀光鹽田（蔡炅

樵，2005）。這些鹽田種種的轉化，都
得透過「鹽田廢曬」此「時間轉化點」

之後成為可能。鹽的論述意義也在此

「時間轉化點」之後，從食用鹽與沐浴鹽

等臺鹽財務報表上的產品與數量轉化成

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舉辦「平安鹽

祭」時的文化平臺、轉化成七股鹽山觀

光人潮相機中的影像、轉化成鹽業博物

館展示櫃中的展品、轉化成「移動式瓦

盤鹽田」上的體驗式擔鹽（註7）。也就
是說，隨著時間的流逝與產業環境的變

遷，在「鹽田廢曬」此「時間轉化點」

後，「產業鹽」的「經濟價值」消失

了，才會開始出現「鹽文化」此「文化

價值」的談論與營造，從而才有可能出

現「文化鹽」此新的「文化經濟價值」

（註8）。
從上述「時間性」的作用來看，

「時間性」常常意涵著品質與信賴，因而

指涉為「傳統」值得尊敬、「長老」意

味著智慧、「神話」表徵著祖靈的訓

示；因此，所謂的「傳統」、「歷史」、

「過去」將對國家形成、社會運作、文化

認同等形成莫大的影響（Hobsbawm &
Ranger, 1992；王嵩山，2003），也將對
後續討論之博物館文物演出有著重大的

影響。而「時間距離感」蘊含著「異文

化感」帶來的「特殊性」與「奇異性」，

此等美感將營造博物館文物的價值感。

再者，「時間轉換點」提供了新價值的

誕生機會，使得進入博物館典藏或展示

的文物將有著全然不同的新意義、新角

色與新功能。

去時間性：再脈絡化與文

化再生產

線性的「時間性」固然給人「一去

不返」的感覺，從而營造出前述的「歷

史感」、「時間距離感」、「異文化感」、

「時間轉換點」等「時間性」的作用力；

然而，交雜於大自然律動與文化社會運

轉之中，同時伴隨著時間的線性進展，

還出現了做為「時間性」之鏡像共生的

「去時間性」。在此稱「去時間性」為

「時間性」之「鏡像共生」，是因為「去

時間性」並非孤立存在，也非做為「時

間性」的矛盾對立，而是與「時間性」

相依相生，但卻又將造成新的脈絡化效

果與促進了文化再生產。「去時間性」

有多種樣態，分述如下。

「去時間性」的第一種樣態源自於循

環時間（如產業時間、生理時間、文化

時間）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循

環時間」中，「理論上」不會有「去時

間」的問題，生物時間讓我們每天規律

地醒著、睡著及肚子餓；產業時間使北

方農業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成為

四季的韻律；每年農曆 3月 23日前的
「三月瘋媽祖」而有的進香、謁香、繞

境、大甲媽八天七夜風雲等「文化時

間」，每年都洗滌著信徒的心靈。但是，

這種看似不斷再現的時間，實際上卻是

一種「螺旋時間」式的「去時間性」。每

年或每天幾近相同的時間發生著幾近相

同的事，這是一種循環的意思。但是，

每次行動的發生，卻又都不完全一樣，

這其中有著過去（一天或一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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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記憶發酵、新論述生產等，不可

謂是相同的重複，而卻是外表看似重複

的新內涵。但是，每天重複的生理時

間、每年重複的產業時間或文化時間，

彷彿把身處其中的人們框在一個如同讓

松鼠跑步的甜甜圈狀籠子中一般。時間

仍然是流動的，但是卻僅在一個框框中

循著一個規則流動，這種規則就像機械

運動一般，無須思考要或不要，就只要

順著規則走就行了（註9）。時間仍然是
流動的，但是，在一個框框中的循環，

數十個寒暑卻僅是一個寒暑，就如同甜

甜圈狀籠子中的松鼠不管跑了多少圈，

還是在此籠子中跑一樣的圈。此時，相

關活動中的文物不再具有「歷史時間」

的意義了。在產業循環時間中使用的鋤

頭，究竟已經使用多少年了並不重要，

農夫只關心鋤頭是否合用。在文化循環

時間中，媽祖繞境出巡陣頭前的大傘使

用幾年了，並不是信徒或香客的關注

點，人們只祈求風調雨順。在生理循環

時間中，吃飯用的碗筷有多久歷史了，

並不會影響人們關注的色香味。對於循

環時間中的功能需求而言，相關文物的

「時間性」是不具意義的；換句話說，文

物在循環時間的活動中，無須扮演著

「記錄時間」的角色，無須具有「表徵歷

史」的特性，也無需成為「集體記憶」

的象徵，因而，物件在此「循環時間」

中具有「去時間性」。

「去時間性」的第二種樣態來自人們

意圖對「時間性」的抵抗。在線性時間

中，時間一方面一往直前、逝者如斯，

另一方面也透過文獻史料、文物、紀念

碑、文化資產、故事、記憶、歷史論述

等來留存時間的點點滴滴；同時，藉此

也不斷地召喚人們回到往日時光的緬懷

中。如此，透過文物、故事與記憶看似

留存了時間，但是，弔詭的是，此卻是

披著「保存時間」的外衣，來掩護「去

時間性」的運作，就像青春已經老去

了，再怎麼緬懷年輕時的照片、述說當

年的勇猛，或敷用昂貴保養品加上拉皮

等，都無法改變時間流逝的事實。此種

「去時間性」樣態的意思就在於當「實質

留住時間是不可能的」情況下，卻在思

維上與慾念上企圖違逆時間的流向，更

透過種種「證據」與「技術」（記憶、文

獻、文物、美白保養品）來強化自己的

意念；也就是說，「時間性」在女人的

臉上刻劃了歲月的痕跡，也使男人在過

40歲後感受到體力與精力的明顯衰退，
因而人們企圖透過技術與物件想將此

「時間性」的作用力量消除，因而成就了

此種樣態的「去時間性」（亦即恢復青

春、再振雄風等）（註10）。此種源自
「抵抗時間」而來的「去時間性」，最能

夠引發人們「懷舊」的心情，也因而生

活中許多物件扮演著「懷舊」的角色而

成就了「懷舊餐廳」等產業。

第三種「去時間性」的樣態來自人

們祈求「永恆」而來之「超越性」。前述

如「青春永駐」或「雄風再振」等對

「時間性」的抵抗，終究還是得在大限來

臨時嚥下最後一口氣，因而人們企圖透

過「永恆」的追求來超越大限，從而令

自己的生命超越時間的限制。歷年來多

少人修煉道術或秘術以追求長生不老之

境，就是在追求此「超越性」的「去時

間性」之下用盡一生。歷年來哲學與宗

教亦多因面對此「永恆」的命題而生，

如道家的「道」、佛家的「無╱常╱涅

槃」、儒家的「立德、立言、立功」等。

然而，所謂的「永恆」是否能夠追求而

致呢？還是只是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

樓？因此而有著「後天神╱人格神」來

做為人們信心的保證與追求的典範。所

謂的「後天神╱人格神」是指歷史中的

一位偉人由於其卓越的事蹟受到人們的

敬仰，而在死後被崇拜成神。「後天神

╱人格神」看似具有「時間性」（如關雲

長活躍於三國時代、林默娘出生於宋朝

等），但此「時間性」的意義不在於故事

發生的時間點，而在於表達故事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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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神╱人格神」是由卓越成就的「人」

所轉換而致。也就是說，故事發生在一

百年前或一千年前並不重要，亦即年代

久遠與否無損於神力與神格位階；關鍵

在於，此「後天神╱人格神」體現了人

世的完美性，從而成就了典範性的「永

恆」。歷史中的「名人」或「英雄」有助

於社會集體「歷史意識」的形成，但通

常需要以極度化約的、充滿著符號的、

重新建構意義的、看似自然的、清晰乾

淨的「神話化」來塑造此「名人」或

「英雄」(Giles & Middleton, 1999: 97~99
。既是做為一種完美而永恆的典範供後

世仰望與崇敬，一方面就不應回到真實

的歷史時空脈絡中去仔仔細細地探求其

「真實的一生」的點點滴滴；另一方面也

就無須再關乎其原本故事的時間如何定

著。相反地，如果歷史時空脈絡一直附

在此「後天神╱人格神」身上，就會不

斷地強調其「人」的屬性，而無法取得

神格應有的時空超越性。

「超越性」的取得一方面除了透過

「死亡」此時間點來消除「人」的屬性以

過渡轉化成「神」的屬性外（此時關雲

長方能轉化成「關公」，林默娘升格為天

妃、天后、媽祖），另一方面則得透過

「世世代代不斷使用」的方式來落實。當

跨越時空的人們持續崇拜╱使用著宗

教、書籍、神像時，意味著「後天神╱

人格神」與經典都已經超越了時空的限

制，從而去除了「在地性」與「時間

性」，並轉化成超越時空脈絡的「神聖性」

與「經典性」。不管是道德經、南華真

經、金剛經、聖經、可蘭經等，對於信

奉此道的人們而言，不會在意此書的歷

史年代或作者國籍，而只會涵詠於經典

的光輝中。由此可見「去時間性」對於

「超越性」的達成具有關鍵的功能。

第四種「去時間性」樣態來自「遺

忘過去」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是說

「遺忘過去」就是「去時間性」，而是對

過去的遺忘常常伴隨著「重複過去」的

發生，因而成為一種「去時間性」。「族

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形成及維持族

群邊界的是一群人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

係中，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s)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以「共同的祖
源記憶」來凝聚、加入、接納或脫離一

個族群（王明珂，1997）。因此，一個
社會群體往往透過對「過去」的選擇、

重組、詮釋乃至虛構，加上強化一些重

大事件與公共儀式，以共同的自我稱號

及族源歷史來創造自身的共同傳統，強

調族群內部的一體性，以便界定該群體

的本質，樹立群體的邊界，並維繫群體

內部的凝聚。中國國族即在「黃帝」此

「濃縮性符號」(condensation symbol)為
中心所建構出來的社群（沈松僑，1997）
（註11）。要對「過去」進行重組、詮
釋、虛構、建構等，首先需要「選擇性

遺忘」及「選擇性檢選」，否則，若果真

挖掘出嚴謹的、完整的、公開的「客觀

歷史史實」，則一切將無所遁形。在「選

擇性遺忘」之下，某些「過去」被遺

忘，同時伴隨著某些「過去」被揀選，

配合著某些虛構來重組與詮釋，從而建

構出符合某種需求的「過去」。反殖民與

「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出現，常常伴隨著

忘記殖民過去的欲望，此謂之「遺忘意

志」(will-to-forget)（陶東風，2000：
5）。透過讓人民遺忘殖民歷史及遺忘新
統治者的不光彩過去，而使新國家的統

治者得以延續使用殖民者的統治手段與

權力結構。也就是說，獨立國家的形成

並不意味著殖民統治方式的消失，而卻

僅是換上一個「自己當家作主」的外

衣，但實際上新權力者對人民的掌控與

殖民權力對被殖民者的對待相當類似。

新統治者常常透過貶抑殖民者在殖民時

期的所作所為，來合法化自身及掩蓋後

殖民式統治。歷史時間中的殖民者無法

說話，只能任憑新權力者宰割。如果人

民通曉殖民時期的歷史而對殖民權力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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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所瞭解，則將使新權力無所延續舊

權力形式。戰後的歷史教育對於殖民時

期的歷史描述常常是混雜著選擇性遺忘

（如避談殖民統治的現代化努力、精神與

成就，也不談殖民者對法治的重視，更

不談戰後的劫收、二二八、白色恐怖

等）、聚焦於貶抑（如殖民者對臺灣剝

削、壓榨、歧視、徵兵至南洋當砲灰

等），及強調因為國民政府不屈不撓地抗

日而「終於拯救臺灣人民脫離殖民統治

的苦海」云云，藉此來合法化自身及掩

蓋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但是，比較

臺灣戰前臺灣總督府的殖民統治與戰後

解嚴前的「國民政府」統治，縱然戰後

統治披著「民主自由」的外衣而自號

「自由中國」，也有著「三民主義」、「五

權憲法」及各種選舉活動，但就威權統

治、箝制言論、漠視人權、國營事業、

經濟管制、省籍歧視等方面來觀察，戰

前與戰後統治實際上相去不遠（若林正

丈，1994；劉進慶等，1993；涂照彥，
1993；矢內原忠雄， 1987）。換句話
說，歷史與歷史的後果並不因為人們的

遺忘就不再存在或不起作用；在此意義

上，「遺忘」事實上是「重複過去而不

是超越它」（陶東風，2000：8）。
「循環時間的去時間性」、「抵抗時

間的去時間性」、「超越時間的去時間性」

及「遺忘時間的去時間性」等四種「去

時間性」樣態固然各有其發生的場域及

緣由，但都將對相應的文物的角色、功

能與意義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在「循

環時間的去時間性」中，文物被重視的

是其功能，而非歷史意義。在「抵抗時

間的去時間性」中，文物常被使用來召

喚記憶，從而凸顯了文物的懷舊意義。

在「超越時間的去時間性」中，文物脫

離了時間與地域的脈絡性與侷限性，以

取得「神聖性」與「經典性」。在「遺忘

時間的去時間性」中，文物與歷史記憶

被選擇性地保存、遺忘、去除，以達到

認同政治的目的。這幾種「去時間性」

樣態將對進入博物館典藏與展示的文物

進一步發揮作用。

博物館的「再時間化」

能夠入藏博物館或於博物館展示的

物件，通常具有「時間性」的特質。一

塊打製的的石片會進入博物館典藏庫，

是因為它是兩、三千年前某某文化的遺

物。縱然昨天烤肉時將砌爐的石頭燒

裂，其形狀與考古出土的石器一模一

樣，也不會因而入藏博物館，縱然爭辯

說此石片表徵了二十一世紀初期臺灣中

秋節烤肉文化的物質見證，也不會在此

時此刻入藏於博物館。也就是說，此石

片可能經歷千百年的「時間性」作用

後，才在某種考古知識、歷史論述或文

化認同政治之下有機會進入博物館。

再換個角度看博物館物件的「時間

性」意義。故宮古物做為「歷史精品」

具有歷史性╱時間性，表徵了「中華文

化博大精深」，此型塑了「文化認同」及

強化了「國家認同」（林崇熙，2000）。
但是，為何不是典藏與展示「當代精品」

呢？「當代精品」容易消弭「時間性」，

也就是說，此「文化成就」將無關乎歷

史意義中的「中華文化」，而僅是當下社

會的文明成就（不管是臺灣文化或中國

文化）。特別是，雖然說「當代精品」出

自「我自己」所屬的社會，但是，卻不

是屬於「我自己」的成就，而是「別人」

的成就；相對的，「歷史精品」是「我

們的祖先」的成就，因而是「我們」值

得感到光榮與驕傲的來源。這般認同感

來自「己身vs.他者」的相對性。「歷史
精品」既是「我們的祖先」的成就，也

就意味著「我族vs.外族」的立場。此
時，「我族」的成就，就是「我自己」

的光榮。相對的，「當代精品」置於當

下的生活中，就是「己身vs.他者」的立
場，因而此成就是「他人」的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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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是「我自己」的光榮（註12）。
人們透過「集體記憶」來與「過去」相

連。而「過去」在現實生活中呈現了一

個社群對於自身集體性的認知（王明

軻，1997：309）。博物館透過賦予文物
的「時間性」而使得文化認同的邊界得

以劃定，從而促成新集體記憶的形成，

達到認同政治的目的。

「時間性」對於博物館文物的作用還

可在「典藏標準」看出。以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的典藏政策為例，其文物蒐藏

宗旨為：

一、探討科技基本原理及發展沿革。

二、記錄科技對我國民生發展上的重大

影響。三、反省科技發展歷程，以促進

大眾瞭解科技與社會之相互影響。四、

表彰或實證我國科技發展上的重要成

就。五、研究我國科技文化資產，並進

而與國際相關領域間，交換研究、展示

與教育之成果。

而其蒐藏目標為：

一、基於本館自籌展示或教育專案的目

的，所需獲得的標本、資料或物件。

二、因政治與經濟情勢的變遷，而致瀕

臨滅失的重要產業文物或資料。三、對

臺灣技術與產業發展具關鍵影響的物質

見證及口述歷史。四、基於「為未來蒐

藏」之理念，可具體表徵科技與社會間

互動情況與議題的標本。五、由計畫性

的工業考古所取得之工業遺址及標本

（註13）。

由此可見，不管是基於科技史意義者、

瀕臨滅失者、考古遺址者、歷史見證者

等考量所入藏的科技文物，都有著「時

間性」貫穿其中，來提昇文物的博物館

價值。

「時間性」將文物帶入博物館後，並

不是就此以「某某年前的物件」此姿態

來保存此物件的「時間性」而已；反倒

是，透過博物館做為一個文物演出劇場

的平臺，而將文物「再時間化」。此意味

著透過展示規劃，文物在博物館中將重

新被擺置至新的時間序列與空間區位，

從而在新的活動事件、論述與意義網絡

中，得到新的身份、角色、功能與意

義。策展人是導演，展示規劃是編劇，

展場設計是舞臺布置，依著主題進行時

間重新排序及空間重新配置的文物在其

中演出，展示文案就是演出的對白。若

將參與演出的文物視為演員，則做為一

個演員，其本身不具固定的角色；相反

的，一個優秀的演員是「演什麼、像什

麼」，完全依照劇本內容及導演指示來詮

釋某個角色應有的舉手投足。因此，在

博物館此文物劇場中，文物的意義不是

本質性地固定，而是依照展示設計而變

化。

博物館能如此令文物進行劇本式演

出，乃因為物件進入博物館後，會因為

剝離了文物原有的時間與空間，而產生

「去時空脈絡化」。我們固然可能去標定

某個物件的製作年代、製作者、生產處

所、使用功能等，也可解讀其歷史文化

的意義，但是，此文物經歷千百年後進

入現今的博物館中，其原本相關的人、

地、事、時、物都全然不同了，這些變

化在時間的流動下有其不得不然。縱然

我們能透過研究及文字書寫來表達此物

件的生命史，從而記錄了此物件的「時

間性」，但是，這般的生命史書寫的詮釋

權掌握在研究者或策展人的手上，也因

而此物件的生命史及其「時間性」都將

隨著不同的詮釋而改變。

偏遠的皮亞倩查(Piacenza)的黑衣修
士教堂主祭壇上方有幅拉斐爾聖母像。

拉斐爾將此畫作前景處的木撐條雕成兩

個小天使的像，並在天空背景加上兩道

簾幕。依照Hubert Grimm 研究，此聖母
像是為教宗入殮式而訂的畫。這個儀式

是在聖彼得教堂側翼的禮拜堂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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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被擺在禮拜堂的盡頭，形成一個神

龕。拉斐爾筆下的聖母彷彿正要走出兩

旁有綠色簾子的神龕，踩著雲天，向著

教宗的靈棺而來。因此，做為教宗葬禮

之用的畫作其意義在於儀式價值。可

是，依據羅馬的禮儀規定，曾經出現在

葬禮的圖像不可以擺在主祭壇上祭拜，

如此，將減低了拉斐爾畫作的商業價

值，可是教士為了賣得應有的價格，只

好默默同意買主可以將畫作供奉在祭壇

上。而因為怕走漏了風聲，只好將畫作

送到偏遠城鎮的修道院(Benjamin, 1999:
107~108)。當此畫作脫離了教宗葬禮的
時間（即葬禮必然會結束）與空間（即

此畫作在葬禮後不能繼續放在主祭壇），

也就剝離了此畫作在教宗葬禮上原本的

儀式意義，而轉化成藝術價值與商業價

格了。

去除了時空脈絡的文物在進入博物

館後，一方面喪失了原本存在的主體

性，另一方面也同時喪失了原有功能的

必要性。因此，一個電鍋被剝離了原來

的廚房時空後，以「第一臺電鍋」的稱

號進入博物館的典藏與展示中，縱然它

的功能完整良好，我們也不會在博物館

中用此電鍋煮飯燉雞；相同的，第一臺

賓士車入藏博物館後，縱然功能良好，

也不會將此車用來當成博物館人員上下

班的交通車。物件常常是在喪失了原有

功能的經濟價值後，其文化價值才開始

被論述而浮現，而由於其文化價值而進

入博物館後，則將進一步發展出此物件

的新文化經濟價值。媽祖的「系譜優先

性」來自「歷史」，亦即回到祖先來臺開

墾的時間、回到正統之源、回到系譜上

的溯源（張珣，1999）。相對的，科技
物之「系譜優先性」卻來自「進步主義」

的「面向未來性」，不僅表徵著能力上的

更高、更遠、更快、更細緻，更使「落

伍的科技物」甚至失去了使用性（如在

WinXP中許多Win98系統的程式無法使
用，更遑論DOS程式了）。然而，科技

文物進入博物館後，卻因為失卻原使用

功能，而能脫離「進步主義」，進而發展

出新的文化功能。由此可見，博物館此

場域的「去時空脈絡化」特性使得物件

「去原功能化」，也將透過新的詮釋、新

時間序列、新空間配置而營造出新的功

能與價值。

如果博物館將物件原樣原貌原脈絡

地展示，雖然意味著「趨向真實」的努

力，但同時也意味著意義呈現的單一

性。也就是說，博物館典藏與展示愈是

「追求真實」，愈是剝奪博物館自身的詮

釋性，而僅成為所謂「真實」的櫥窗，

而喪失博物館的主體性。事實上，博物

館典藏與展示必然剝離歷史時空脈絡，

而且不可能將歷史時空脈絡完整再現，

因此，必然要有新的策略與位置

(positions)來創造出原物件所不曾有的新
知識。這種時空脈絡的剝離，是透過時

間與空間的距離感，來創造出「異文化」

的相對性與陌生感，從而創造出詮釋的

無限空間，新知識於焉在此誕生。

正因為進入博物館的物件在「時間

╱空間距離感」作用下會「去原功能

化」，才有可能因而產生「新功能」的

「再生產性」。佛像處於佛寺或家中神龕

上受到信徒膜拜，其意義在於宗教性；

信徒面對佛像只有虔誠與崇敬，而不會

對佛像的造型、色彩、作工等品頭論

足。然而，一旦佛像進入博物館典藏或

展示，其宗教性就會消失，而轉變成

「宗教藝術」、「宗教史」、「文化史」、

「文物」等意義來被典藏、研究、展示、

評論、解說、修復與觀看。此時，佛像

的造型、材料、色彩、作工、歷史、文

化、拍賣價格等各個世俗社會的種種面

向都成為研究、評論與展示的對象，也

成為觀眾觀賞的對象。也就是說，當佛

像進入博物館而「去時空脈絡化」後，

佛像在博物館中不可膜拜之（也就是

「去原功能化」），而從原本的宗教性╱儀

式性轉變成藝術性（佛像美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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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宗教與社會）╱經濟性（古董買

賣）。在此，佛像做為「文物」的新角色

出現了，做為「典藏品」、「研究對

象」、「展示品」等新功能出現了，從而

透過典藏研究與展示創造了新知識。

物件在「去時空脈絡化」地進入博

物館後，轉化成「文物」而成為典藏研

究的對象，因而喪失了原本的主體性

（亦即所謂的「真實性」），成為研究者觀

看、凝視、談論、表述的對象。如前所

述，原本物件能夠被檢選進入博物館，

常常是因為「時間性」的作用所致。此

物件可能是千百年前某些人當時的記

憶，但經過歲月流逝後，當年曾有該記

憶的人們都已經煙消雲散，到了千百年

後的此時，此物件是誰的記憶呢？當此

物件透過博物館的「文物演出」展示而

為當代人們所觀看、認知、喜愛後，就

有可能成為當代人們的新集體記憶。換

句話說，並不是此物件是人們的集體記

憶所以被入藏進博物館，而是因為此物

件被入藏進博物館，才有機會成為人們

的新集體記憶。

文物要成為人們的新集體記憶，就

得一方面有成為公眾性的可能，另一方

面得能嵌合進人們的意義網絡中。博物

館提供了大眾同時集體觀賞某物件的可

能性。在遙遠的年代中，原本是置於神

聖祭壇上的一幅畫或器皿，具有儀式性

的價值與功能，僅有極少數的社會菁英

份子得以接觸。但在時空脈絡改變後，

透過「時間距離感」此幅畫或器皿被典

藏入博物館，而在某個主題展覽中展

出，使得一般社會大眾都能近距離地觀

賞此幅畫或器皿。原本的神聖性、儀式

性、隱蔽性、菁英性、寡眾性、空間性

等都全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娛樂

性、教育性、公開性、奇異性及大眾

性。「時間距離感」所產生的「異文化

感」一方面使得文物入藏博物館，另一

方面此「異文化感」又能在博物館的

「再時間化」中，透過「公開性」平臺而

使觀眾產生「特殊性」與「奇異性」的

美感，因而營造出「娛樂性」，進而促進

了「大眾性」與「教育性」。換句話說，

文物本身的「時間性」及相對於觀眾的

「時間距離感」，加上被博物館的「再時

間化」，使得文物有機會成為公眾的經驗

對象，而有機會成為眾人的新集體記

憶。

博物館的文物演出所塑造的新集體

記憶不僅做為許多人們的回憶或未來的

鄉愁與懷舊，更由於文物之「時間性」

指涉了「過去」，從而進入「傳統」範

疇。所謂的「傳統」具有內在的政治性

格：面對「現代化」論述時，「過去」

即代表著落伍；但當「過去」可以成為

政治工具時，即被等同於「根」、「認

同」、「文化遺產」、「傳統」(Leong,
1989)。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官
方民族主義做為意識型態的核心與國家

凝聚力的鍵結，其手段包括官方控制的

義務教育、官定語言、國家宣傳、官方

歷史書寫、軍國主義、儀式、神話、節

慶、媒體等方式與策略。這些手段之具

象化，常常透過紀念碑、墓園、印刷、

國旗、國歌、勳章等物件來表達「不

朽」、「共同」、「經驗」、「歷史」等意

念，從而塑造人們朝向官方所設定的認

同方向與內涵(Anderson, 1999)。由於具
有「時間性」的博物館物件能夠被表述

為「傳統」的具象化，並有機會透過

「再時間化」式的演出來塑造人們的新集

體記憶，因此，博物館常被國家用來做

為認同政治的場域，藉由各種歷史符號

來建構民族與文化之國家統一與認同的

基礎。由此觀之，博物館文物的「再時

間化」演出是政治性的。

博物館的「再去時間化」

前述四種「去時間性」樣態使得物

件在其中的角色互異，但卻都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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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考量而被揀選進入博物館，而在

「再時間化」的重新配置中獲得新意義。

在「循環時間的去時間性」中，一頂神

轎被重視的是其於神明出巡時的功能，

而非其歷史身份。但這頂神轎卻因年代

久遠之「時間性」而取得「古物」的地

位，從而入藏博物館。在「抵抗時間的

去時間性」中，文物常被使用來召喚記

憶，從而凸顯了文物的懷舊意義。也就

是說，文物常因其「時間性」而被拿來

意識上抵抗時間的流逝。在「超越時間

的去時間性」中，佛像或經書脫離了時

間與地域的脈絡性與侷限性，而取得

「神聖性」與「經典性」。但卻常因宗教

史、藝術史、技術史、文化史等「時間

性」上的意義而入藏博物館。在「遺忘

時間的去時間性」中，文物以「歷史記

憶」的姿態被選擇性地保存、遺忘、去

除，以達到認同政治的目的。這幾種

「去時間性」的文物都因種種「時間性」

的考量而入藏博物館，同時又將於博物

館的「再時間化」式展示中進行目的性

演出。

文物雖然因為「時間性」而入藏博

物館，但由於博物館具有「去時空脈絡

性」及相應的「去原功能性」等場域特

性，使得文物從而喪失了原有的「時間

性」，而再透過文物展演的「再時間化」

取得新的時間序列位置。然而，文物處

於博物館的認同政治場域中，其「再時

間化」之展演中，卻又隱含著「再去時

間化」的意涵，以達到某些文物展演之

意識型態目的。此可從文物保存與文物

演出兩方面來觀察。

每一種歷史書寫都是現在進行式的

歷史書寫。看似「再現」過去「史實」

的歷史書寫，事實上是藉由歷史材料來

反映當下社會價值觀或歷史學家的史觀

（李公明，1998）。相同地，每一種文物
保存，都是現在進行式的保存。博物館

典藏保住了物件的物質性存在，也就是

讓物件之物質性存在跨越了時空藩籬，

而在任何時空中都得以呈現在人們面

前。博物館的物件不斷地在各種展示的

意義網絡中遊走，隨著不同的展示主題

與展示規劃，此物件的意義就會不斷地

流動。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展示賦予物

件演出的「今時性」。為了達此「今時性」

演出，博物館得對文物妥善保存。首

先，博物館先對入藏文物進行登錄。然

而，慎重其事地登錄一個物件（的名

稱、年代、製造者、尺寸、價格），究竟

能登錄物件的什麼內涵與意義？此物件

曾經存在、關連、與經歷過的人、地、

事、時、物等關係網絡與歷史變遷，幾

乎無法完整地出現在登錄資料上。在這

些登錄的「基本資料」中，此物件的生

命史悄然消失了，就像一個人的身份證

無法表達此人的生命史一般。此物件如

果保存於其原有之環境脈絡中，尚有可

能透過其環境脈絡的訊息來述說此物件

的某些生命史。然而，當把此物件移入

博物館後，此物件僅剩其物質性存在，

而不再具有其生命史的各個環節。例如

鹽田水車的生命史是由鹽工、水車師

傅、陽光、海水、鹽田等共築而成；就

如同當一個人在叢林中生活時，他如何

蓋房子會考慮氣候、猛獸、蛇、植物

等，換句話說，氣候、猛獸、蛇、植物

等和此人「一起蓋房子」。那麼，被移入

博物館中的鹽田水車，處在一個博物館

引以為傲的恆溫恆溼保存環境中，看似

得到了妥善的文物保存，但卻弔詭地喪

失了共築水車生命史的陽光考驗、踩水

車的辛苦、水車使用中的保養維護、海

水及鹽工的汗水等。也就是說，鹽田水

車在入藏博物館後，其生命史就此靜止

與消逝了。這種「去生命史」式的物質

性保存，是博物館對文物的一種「再去

時間化」。

登錄後的博物館物件需要進行保存

性修復與維護。物件本身在使用中會隨

著時間而材料疲乏、鏽蝕、折損等，因

此，我們可視文物保存做為一種「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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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式的努力。如前所述，「抵抗時

間」固然是一種「去時間性」，但是，在

博物館中的文物保存卻有另一層次的

「再去時間化」。我們若將古蹟保存視為

一種建築的博物館化，那麼此時的物件

保存就依照文資法第二十一條規範：

「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

損，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應依

照原有形貌修復。⋯前項修復計畫，必

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

抗震、防災、防潮、防蛀等機能及存續

年限。」（註14）做為「時代表徵」的
古蹟，不管周遭環境如何變遷及周遭建

築如何先進，古蹟所在處依法則不可更

動，此看似記錄了某個時間點的歷史軌

跡，但同時也將該地的時間性予以凍結

了。不管歲月如何悠悠，古蹟在「妥善

保存、維護及修復」的「努力」下，永

恆般地保持原貌；也就是說，原本時間

在建築上應留下風吹日曬雨淋之後的鏽

斑、褪色、剝落、傾圮，在使用原工

法、原材料來「修舊如舊」後，抹滅了

歲月的痕跡。因此，古蹟保存一方面留

住了建築原始點（或歷史上某一點）的

當下樣貌與歷史時間感，另一方面卻也

消除了此建築在時間軌跡中應有的生命

痕跡，也就是將此建築的原始點到現今

中間的時間樣貌消除掉了。特別是一些

產業類古蹟修復，常將「不好看」的管

線、所謂「不當增建」及所謂「歷史價

值不高」的營建都於「修舊如舊」及

「保存再利用」的考量下予以處分去除

（註15）。如果因而「回復」到初建年間
的樣貌，就彷彿此產業建築數十年從來

沒有變動過一般，而這數十年因應市場

需求而進行的生產更迭與廠區再配置，

就完全消失掉了。博物館中的文物也有

相同的「再去時間化」。文物因其「時間

性」而入藏博物館後，受到博物館「妥

善的保存」，除了提供原使用脈絡所沒有

的恆溫恆溼環境外，同時也進行破損或

鏽蝕修復。文物的破損或鏽蝕是文物的

時間痕跡，也就是文物的生命史紀錄，

但是修復技術將此文物的破損修復至完

整無缺，彷彿從來沒有經歷過使用一

般；修復技術將此文物的鏽蝕除去，彷

彿此文物從來沒有暴露在空氣與溼氣的

環境一樣。文物在博物館如此「妥善」

的保存與修復下被「再去時間化」了。

登錄及修復好的文物就在展示場上

登場演出了。每個入藏文物都是一個

「演員」候選人，隨著不同的導演（策展

者）與劇本（展示規劃）的挑選與指揮

來進行演出。重點不在於物件此演員，

此演員也不是具有唯一性而沒有替代

性；重點在於劇本的演出所想表達的意

涵。博物館的典藏物件因為「時間性」

所帶來的歷史性、稀少性（甚至是唯一

性）與奇異性而入藏，但是，在劇本式

展示之「再時間化」的新時間序列配置

中，以及在媒體渲染、專家論述、民眾

閒暇、策展政治、文化商品等社會行動

者交雜出來的「今時性」中，此物件原

有的「時間性」卻消失了。就像每個歷

史書寫中的史料是為了表達當今書寫者

的心境與當代的思潮而被檢選演出，博

物館文物在展示中是一種演員式的演

出，是一種情境式演出，更是一種任務

式的脈絡性演出；演出完畢後，文物復

歸其編號所在的典藏庫位置，等待著下

一次的演出。文物在博物館展示中，不

是以「固有的時間性」出現，而是以編

劇（策展規劃）所需求的角色被揀選與

擔綱。此文物的演出對白也不是主體性

地自主陳述，而是由文案撰寫者依照編

劇的規劃來撰寫與呈現。由此可見，剝

離了原有「時間性」後，才能任意檢選

與配置文物來排演，雖然重新置入了

「再時間化」的新時間序列中，但此「新

時間」在實際上卻是隨意性、脈絡性、

關係性、展演性的臨時性質，隨著演出

的啟幕與謝幕而賦予或移除。因此，做

為一個演員的博物館文物在此被「再去

時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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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物在演出運作中被「再去時

間化」，處於位階差異下的「異文化」展

示本身也具有「再去時間化」的性質。

過去人類學對原住民文化的研究與呈

現，一直以「去時間化」╱「去歷史化」

來呈現。人類學的意識型態一向將原住

民視為「人類文明考古活化石」，而不是

應被平等對待的「另一個文明」，也就是

將原住民當成是人類文明演化系譜中遙

遠過去的「未開化」的原型。在此意識

型態下，原住民被看待成渾沌初開時的

質樸，而尚未進入文明演化的歷程。因

此，如果原住民文化有其自成脈絡的歷

史演變，就將失去「人類文明考古活化

石」的理論角色與功能。故而人類學一

直以「原住民無文字紀錄」來搪塞不做

歷史探源的理由（註16）。此即就學術
論述層面來看，原住民文化被「去時間

化」了。

排灣族撒古流‧巴巴瓦隆曾評論人

類學者發表的論文時說：

「原住民文化像芒果一樣，成熟了會

掉在地上，變成泥土滋養果樹，再生出

芒果，文化像自然生命生生不息。但是

你們漢人在談原住民文化時，講究『包

裝』和『如何防腐，保持久一點』，如何

放在博物館，如何觀光⋯。」（江冠明，

1994）

這個評論深刻地指出強勢漢人文化

與原住民文化的位階差序。不管就政府

政策或一般思考，福佬漢人文化是朝向

「發展」及「與世界接軌」而快速變化，

而不會有人問有什麼「福佬傳統文化」

需要保存。標舉出相對弱勢的客家漢人

其面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恰好介於福

佬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福佬漢人」—

「客家漢人」—「原住民」此三種文化族

群就人數、社經勢力、語言勢力來看，

愈是強勢者愈朝向具未來性與普遍性的

「發展」面向；相對的，愈是弱勢者愈朝

向具過去性與地域性的「保存」面向。

就政府體制與政策來看，沒有設置「福

佬事務委員會」，因為整個政府與施政就

是以福佬族群為思考主軸。而設置「客

家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要

任務之一就是「保存傳統文化」。文化既

然是活生生地切合環境變遷而與時俱

變，怎麼會有一個不變的「傳統文化」

來「保存」呢？如果「傳統文化」一直

變化，就會不知道究竟要保存哪一個年

代的「傳統文化」，因此，所謂的「保存

傳統文化」此概念隱含著有一個超越時

空的「傳統文化」存在著等待保存。此

即就國家制度與政策層次來看，原住民

文化又被「去時間化」了。

當原住民文物入藏博物館，而在展

示手法下「博物館化」原住民文化時，

原住民文化被博物館展示所「再現」。由

於原住民居住地與平地漢人有著相當的

隔離性，造成一般人對於原住民文化的

陌生性；加上原住民社會急遽瓦解造成

早期生活形態及文化器物已經難再見

到，使得人們認為「傳統」的原住民文

化就在博物館內的想像。事實上，博物

館所再現出來的原住民「傳統」，是一種

將時間凍結在過去、靜態的、無時間性

的「傳統」（陳錦豐，2001：67）。這個
所謂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事實上是一

個由人類學與博物館聯手打造的「擬

像」，此「擬像」並不是對一個真實存有

的模擬，而是一種比真實還要真的「超

真實」(hyper-real)，不僅「擬像」與真
實之間愈來愈難以區辨，甚至「擬像」

變成了真實本身的判準（Baudrillard,
1998；任海，1993）。這種凍結式的、
「擬像」式的原住民文物展示，會讓對原

住民文化陌生的觀眾誤以為現實生活中

的原住民就該如此，如果在原住民現實

的生活中看不到博物館「擬像」式的原

住民文化，就會認為原住民忘本而流失

了自己珍貴的文化（謝世忠，1994：
61）。因此，不僅這種凍結式、擬像式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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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展示是被博物館「再去時間

化」，連原住民文化也在觀眾的凝視中被

「再去時間化」。

然而，對於朝向具有未來性、發展

性、普遍性的「發展」面向來「進步」

的漢人文化，有誰批評其沒有「保存傳

統文化」是「忘本」呢？為何原住民文

化會被學術界與政府政策所「去時間

化」，而在博物館中又被「再去時間化」

呢？我們看到前述漢人透過「去時間化」

而使得自己信仰的人格神╱後天神取得

時空「超越性」，因而脫離了人世的時空

脈絡而具有「普遍性」，故能脫離人的層

次而取得神格化的位階。除了神格層次

的「超越性」外，「去時間化」亦在漢

人生活中透過「世世代代持續使用」來

使一些書籍（如論語、莊子、佛經等）

成為具有時空「超越性」的經典。這兩

種基於「去時間化」而來的「超越性」

都屬於「自己生活」中的領域，且皆令

人崇敬、濡慕而心嚮往之。相對的，漢

人面對原住民文化所使用的「去時間

化」，卻不是使原住民文化具有「超越

性」，而卻是將原住民文化予以「文化物

種凍結式的活化石化」。原因在於原住民

文化不是漢人「自己生活」中的領域，

而是「他者」的生活領域，致使居於強

勢文化的漢人會以對待弱勢「異文化」

的凝視態度來對「文化物種活化石」進

行「觀賞」。漢人如此以「去時間化」的

方式對待原住民文化，或者博物館以

「再去時間化」的方式進行原住民文化展

示，都呈現了「東方主義」式的問題。

此如Edward Said(1999: 160)所言：

東方主義的侷限，就是它忽視、又

本質化、並剝奪了另一個文化、民族或

地理區域的人性。但是，東方主義還更

進一步，將東方視為一個為了西方而被

展示出來地存在，而且也不隨時間、地

點改變。東方主義無論在描述上，或是

文本上都取得成功的主導權，以致於他

們可以將整個東方的文化、政治和社會

史的所有時期，都看作只是對西方世界

的回應而已。

在「東方主義」式的對待中，強勢權力

者談論著、建構著、再現著弱勢者，重

點不在於弱勢者的「真實」究竟為何，

而在於強勢者認為弱勢者應該是什麼，

以及想要弱勢者成為什麼。因此，基於

豐富的「去時間化」的人類學研究成

果，博物館以「再去時間化」的方式來

將原住民文化「文化物種活化石化」

了。

結語：文物演出的詮釋彈

性

生活中使用的文物同時交雜於「地

方發展的歷史時間」、「活動進行的循環

時間」、「使用者的文化時間」、「政治

社會的社會時間」、「集體記憶塑造的遺

忘時間」、「物質變化的物理時間」、⋯

等眾聲喧嘩的「時間性」中。對文物的

影響而言，重點不在於諸多「時間性」

的分類與形式，而在於「時間性」對文

物的作用及意義賦予。「時間性」常常

意涵著品質與信賴，因而指涉「傳統」

與「歷史」值得重視，進一步使得「傳

統」與「歷史」能對國家形成、社會運

作、文化認同等形成莫大的影響。而

「時間距離感」蘊含著「異文化感」帶來

的「特殊性」與「奇異性」，此等美感能

營造博物館文物的價值感。再者，「時

間轉換點」提供了新價值的誕生機會，

使得進入博物館典藏或展示的文物能有

著全然不同的新意義、新角色與新功

能。與「時間性」做為鏡像共構的「去

時間性」亦型塑著文物的意義感及其功

能。文物在「循環時間的去時間性」中

的功能性、在「抵抗時間的去時間性」

中的懷舊感、在「超越時間的去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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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神聖位階或經典性，及在「遺忘時

間的去時間性」中的認同政治等，不但

賦予文物的意義與角色，也影響著進入

博物館典藏與展示的文物進一步發揮作

用。如同歷史書寫對史料的檢選與書寫

做為一種重構與再現等有著內在的權力

布置，博物館對於文物的檢選入館及劇

場演出式的展示，亦有著知識與權力的

內在運作。博物館此場域會剝離了文物

原有的時空脈絡，使得文物喪失了原本

存在的主體性及原有功能，從而透過博

物館「再時間化」式的展示來賦予文物

新時間序列、新詮釋與新角色。博物館

透過「再時間化」式的文物演出來塑造

人們的新集體記憶、文化認同及政治認

同，此見博物館文物「再時間化」演出

內在之政治性格。博物館基於「時間性」

將文物入藏、登錄、修復，及基於「再

時間化」來使文物演出時，都同時蘊含

著博物館對文物「再去時間化」的性

格。此等「再去時間化」的作用，使得

博物館有機會以「擬像」來取代「真

實」，因而能使權力者透過展示達成其有

意識或潛意識的意識型態政治目標。

「時間性」與「去時間性」影響著文

物的社會意義、角色與功能；而文物進

入博物館場域後，博物館對文物的「再

時間化」與「再去時間化」重新賦予文

物新意義、新角色與新功能。權力╱知

識╱時間的三角聯盟消弭了文物的本質

性真實，因而使博物館文物有著詮釋彈

性；正是此詮釋彈性使得博物館得以文

物演出遂行各式各樣的目的。

附註

註1. 過去十年間，大量的日式宿舍被各
級政府拆除改建或者拆除地上物以

標售土地，即因當時數量尚多。時

至今日，日式宿舍日漸稀少，即開

始受到注意，例如臺北市文化局即

於民國93年指定齊東街一棟市府所
有之日式宿舍為古蹟，並登錄臺灣

銀行所有之日式宿舍群為歷史建

築。

註2.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93年8月3日
北市文化二字第09331216100號
函。

註3. 關於龍崎炸藥工廠之產業文化資產
清查，見古都保存文教基金會

(2004a)。
註4. 如嘉義縣布袋鎮之布袋嘴文史協

會。

註5. 如文建會於2002年底成立「產業文
化資產調查小組」，並於2003年進
行鹽業文化資產調查，見林崇熙

(2003)。
註6.如雲林科技大學設計中心(2005)。
註7. 「移動式瓦盤鹽田」乃北門井仔腳

洪秋蘭女士為了振興地方文化生態

旅遊而研發出來的專利。

註8. 2002年日曬鹽廢曬後，臺灣的食用
鹽由通宵精鹽廠以海水電解方式生

產，工業用鹽則由澳洲進口。

註9. 相對於人們習於「循環時間」中生
活，在此可見「瞬間豪華」、「節

慶式」或「角色扮演」等新產業的

發展潛力甚大。

註10. 在此我們可看到，把握「去時間
性」的特性將能帶來多大的產業

潛力，例如美容。

註11. 「黃帝」神話自周朝齊威王（BC
356年）出現，乃以「先祖」與
「聖王」兩層意義，來指稱周人為

黃帝的嫡系宗子，在宗法制度的

政治秩序下，取得統治的合法基

礎。此後來成為歷朝君主壟斷的

符號資源(symbolic resource)，以
建立一套虛擬的「政治血緣」

(blood of politics)，可謂「皇統」
的組成要素之一。而此在清末民

初被轉化為「國統」脈絡中。

註12. 但是，「當代精品」若放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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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與他國競爭的場合），就是

「我國vs.外國」的立場。
註 13.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政策

（2002年12月11日修正通過），見
http://www.nstm.gov.tw/collection/
05_02_a1.asp?menu=2。

註14. 中華民國94年2月5日華總一義字
第09400017801號總統令修正文
化資產保存法，見《總統府公報》

第 6617 期（中華民國94年2月5
日）。

註 15. 見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2004b)認為各種「不當管線」與
「不當增建」都應去除掉。中華建

築文化協會(2004)則認為臺中舊
酒廠四十棟建築只需留下十四棟

「具歷史價值」的日治時期建築，

其餘戰後建築皆可於「再利用」

考量下而拆除。

註16. 論者謂鄒人的宇宙是由天上、人
間、死者的世界和地下世界所構

成。神的作為、部落與氏族的建

立和演變、重要的動植物資源、

儀式的內涵和起源，以及對於過

去的理念，都參與了日常生活與

歷史的建構。鄒人的日常生活常

以過去的集體知識為指導，在歷

史的脈絡中重構過去的儀式，使

其在目前的社會實踐中得到意

義。因此，對鄒人而言，過去是

如實存在的現在（王嵩山，

2003：164~169）。然而，鄒人此
文化現象並不意味著鄒文化是

「去時間化」地靜止，而是鄒人能

不斷地擷取過去元素來面對漢人

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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